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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實裁罰案例〈僅申報大概數目〉 

一、案由： 

  本件被告以原告係財政部○○關稅局課長，為公職人員

財產申報法(下稱本法)第 2條第 1項第 11款規定應申報財

產之人員，於 89年申報財產時，溢報配偶陳○○所有中國

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新台幣 2,429,481元、第一商業銀行

存款新台幣 314,869 元；漏未申報配偶陳○○所有之各類上

市股票(即完全未申報之類股)，合計 559,176股；短報配偶

所有之各類上市股票(即有申報，但申報不足之類股)，合計

62,240 股；溢報配偶陳○○所有之各類上市股票(即有申

報，但申報超過之類股)，合計 24,788股，故意申報不實，

乃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1條第 1項後段之規定，以 91

年 1月 14日法財申罰字第 1190019722號罰鍰處分書處以罰

鍰 10萬元。原告不服，提起訴願，經遭駁回，遂向最高行

政法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 

二、原告所持理由： 

  被告對於未查看配偶銀行、證券存摺；或雖有查看但未

向銀行或台灣證管公司補登存摺查明，而生申報錯誤者，不

考量其有無犯意存在，概認為「故意申報不實」並加處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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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嫌率斷，且查詢配偶財產狀況後，須再查看、查明等措施，

否則即視為「故意申報不實」，也違反夫妻彼此信賴原則。

另處理原告配偶買賣股票之○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倒閉

歇業，原告無法請其證明原告配偶買賣股票，均係由原告配

偶銀行存款帳戶與證券公司證券存摺帳戶間相互轉帳完

成，但股票交割時，存摺存款亦隨之變動，股票股數與存摺

金額間相互消長之因果關係，既已成為股票交易制度，何須

再由原告舉證以供被告調查。何況，銀行存摺存款金額與證

券存摺股票股數間財產外型之差異，並無故意申報錯誤之誘

因，也不會有故意申報錯誤之犯意，被告對銀行存款金額與

股票股數等財產外型申報錯誤者，概認為「故意申報不實」

並加處罰，實違反經驗法則及邏輯。故本案原告並無「故意

申報不實」之誘因及犯意，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有不合，請

予撤銷云云。 

三、最高行政法院見解： 

  原告於申報財產時僅要求其妻告知存款、股票的大概數

目，其妻於告訴原告存款、股票的數額時，也有表明這只是

大概的數目，原告顯然知悉其所獲得之配偶存款、股票資料

僅係大概數目，並不準確，尤其知道依常理活儲存款應該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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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零頭（尾數），而其妻報給他的活儲存款都是 250萬元（或

150萬元）之整數，顯然省略掉尾數，卻逕自認為尾數不重

要，只要報總數就可以了。則原告於預知為「不準確之數目」

情形下，仍據以申報，對於所造成不真實之結果，實難謂無

故意。雖然原告申報不實之動機僅係出於對公職人員財產申

報制度的輕忽（不重視），難認有隱匿財產之故意，但其表

現出來的行為，既係預知申報之數目不準確，卻仍據以申

報，放任不真實之結果發生，即已該當於前揭故意之要件，

被告以其故意申報不實，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1條第 1

項後段之規定，處以罰鍰 10萬元，認事用法並無不合。 

 

         廉政檢舉管道如下： 

一、「親身舉報」方式：署本部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(臺

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 5 樓)，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
民眾檢舉事項。 

二、「電話舉報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

為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三、「投函舉報」方式：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「台北郵

政 14-153 號信箱」。 

四、「其他」方式： 
(一)傳真檢舉專線為「02-2562-1156」。 

(二)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

「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」。 
 

 

   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關心您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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